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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08 证券简称：应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2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繁华大道 566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3,145,3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33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杜应流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145,3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145,3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145,3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145,3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145,3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145,3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356,843 98.8039 2,788,480 1.196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145,3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145,3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145,3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291,543 98.7759 2,853,780 1.2241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85,824,9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42,384,5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4,935,8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2,264,3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2,671,4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聘请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35,696,0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35,696,0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最高担保额度的议案

32,907,550 92.1882 2,788,480 7.8118 0 0.0000

9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未来 三年（2024—
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35,696,0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明、洪雅娴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669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2024-030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 B6 广东聚石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5,682,5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5,682,5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13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13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包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82,501 100.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5,200,911 100.00 0 0 0 0

8
《关于 2024 年度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
案》

5,200,911 100.00 0 0 0 0

9 《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5,200,911 100.00 0 0 0 0

11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5,200,911 100.00 0 0 0 0

12 《关于开展期货期权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5,200,911 100.00 0 0 0 0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0,911 100.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9、议案 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 7、议案 8、议案 9、议案 11、议案

12、议案 13。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施峰律师、余渊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88588 证券简称：凌志软件 公告编号：2024-018

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388弄 5号楼 5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27,568,0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27,568,0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34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34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宝泉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43,033 99.9890 25,000 0.011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43,033 99.9890 20,000 0.0088 5,000 0.0022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43,033 99.9890 20,000 0.0088 5,000 0.0022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43,033 99.9890 20,000 0.0088 5,000 0.0022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43,033 99.9890 20,000 0.0088 5,000 0.0022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43,033 99.9890 25,000 0.011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 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43,033 99.9890 25,000 0.011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43,033 99.9890 0 0.0000 25,000 0.011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9.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22,133 99.9798 25,900 0.0114 20,000 0.0088
9.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22,133 99.9798 20,900 0.0092 25,000 0.0110
9.0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22,133 99.9798 25,900 0.0114 20,000 0.0088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7,522,133 99.9798 20,900 0.0092 25,000 0.0110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210,259,5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8,363,9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8,919,567 99.7205 20,000 0.2236 5,000 0.0559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20,900 45.5338 20,000 43.5730 5,000 10.8932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8,898,6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9,667,349 99.7421 20,000 0.2063 5,000 0.0516

6 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度
薪酬的议案 9,667,349 99.7421 25,000 0.2579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的有效表决权数量的 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5、6。
3、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 李允红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88620 证券简称：安凯微 公告编号：2024-013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博文路 107 号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12,218,1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12,218,1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13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13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 NORMAN SHENGFA HU（胡胜发）[以下简称“胡胜

发”]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其中董事长胡胜发先生、董事王彦飞先生、独立董事张海燕女士

以现场方式出席会议；董事 HING WONG（黄庆）先生、董事施青先生、独立董事李军先生、独立董事邰
志强先生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其中职工监事黎美英女士以现场方式出席会议；监事会主席何
小维先生、监事瞿菁曼女士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李瑾懿女士以现场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217,639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217,639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217,639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217,639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217,639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799,079 99.9995 500 0.000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217,639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年度薪酬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799,079 99.9995 500 0.0005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217,639 99.9997 500 0.000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74,265,279 99.9993 500 0.0007 0 0.0000

6
《关于 2024年度公司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
保的议案》

74,265,279 99.9993 500 0.0007 0 0.0000

7 《关于 2024年度公司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4,265,279 99.9993 500 0.0007 0 0.0000

8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酬及 2024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74,265,279 99.9993 500 0.000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5、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8，关联股东胡胜发为公司董事、综合授信议案中的担保人，应在上述议案

中回避表决，其与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股份数为 117,418,560 股。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杰、陈凯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88115 证券简称：思林杰 公告编号：2024-022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亚运大道 1003号 2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469,24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469,2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82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8244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071,237 股，即总股本 66,670,000 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
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 1,598,763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茂林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68,745 99.9983 500 0.001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68,745 99.9983 500 0.001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68,745 99.9983 500 0.0017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68,745 99.9983 500 0.0017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68,745 99.9983 500 0.001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68,745 99.9983 500 0.001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68,745 99.9983 500 0.0017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68,745 99.9983 500 0.001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32,795 98.4982 500 1.5018 0 0.0000

6 《关于 2024 年度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32,795 98.4982 500 1.5018 0 0.0000

8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32,795 98.4982 500 1.501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 1/2 以上

通过。
本次审议的议案 5、议案 6和议案 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思思律师、吴里新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88201 证券简称：信安世纪 公告编号：2024-025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建枫路（南延）6 号西三旗金隅科技园 2 号楼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7,708,0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7,708,0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54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54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长李伟先生主持，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董事会秘书丁纯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李伟、王翊心、丁纯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7,679,463 99.9734 28,630 0.026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7,679,463 99.9734 28,630 0.026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7,679,463 99.9734 28,630 0.026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7,679,463 99.9734 28,630 0.0266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7,706,909 99.9989 1,184 0.001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7,649,070 99.9452 28,630 0.0265 30,393 0.0283
7、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 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7,616,968 99.9153 91,125 0.0847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 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7,649,070 99.9452 54,768 0.0508 4,255 0.004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5,196,189 99.9772 1,184 0.0228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5,138,350 98.8643 28,630 0.5508 30,393 0.5849

7 《关于董事 2024 年度
薪酬的议案》 5,106,248 98.2467 91,125 1.753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4、6-8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
2、 议案 5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3、 议案 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 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分别报告的《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恒、刘玉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88676 证券简称：金盘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7
债券代码：118019 债券简称：金盘转债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盘科技”或“公司”）股东敬天

（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敬天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23,192,388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5.15%。上述股份为敬天投资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24年 3月 9日起
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敬天投资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合计数量不超过 9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20%，将于本公告披露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进行（根据法律法规禁
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敬天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3,192,388 5.15% IPO前取得：23,192,38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敬天投资 23,192,388 5.15%

海南元宇智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李志
远控制的企业，JINPAN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为
实际控制人 YUQING JING（靖宇清）控制的企业，李志
远、YUQING JING（靖宇清）系夫妻关系。敬天（海南）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志远、
YUQING JING（靖宇清）一致行动人靖宇梁、李晨煜的
持股平台。

海南元宇智能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184,864,203 41.07% 同上

JINPAN INTERNATIONAL
LIMITED 26,966,520 5.99% 同上

合计 235,023,111 52.21% —

注:以上持股比例以公司 2024年 5月 16日总股本 450,129,559为基础计算。
上述股东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敬天投资 不 超 过 ：900,000
股

不 超 过 ：
0.2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900,000股

2024/6/11 ～2024/
9/10 按市场价格 IPO前股份 自身资金需

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公司股东敬天投资承诺：

1、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本企业自金盘科技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金盘

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金盘科技股份，也不由金盘科技收购该部分股份。
本企业如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金盘科技股份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金盘科技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金盘科技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
末收盘价（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金盘科技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
行价作相应调整。

本企业将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相关规定，如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未来发生变化的，本企业
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股份锁定期限。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给金盘科技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结合金盘科技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
减持。

本企业减持金盘科技股票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本企业减持金盘科技股票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如果因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金盘
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每年减持所持有的金盘科技股份数量合
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企业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100%， 因金盘科技进行权益分
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企业所持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如果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 则本企业持有的金盘科技其余股票自本企业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
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减持；本企业因违反上述减持意向所获得的收益归金盘科技所有。

如果相关监管规则不再对某项承诺的内容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如果相关监管规则对
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 则本企业在锁定或减持金盘科技股票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
新监管规则。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
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